
國民中小學補考制度及實施方式之說國民中小學補考制度及實施方式之說國民中小學補考制度及實施方式之說國民中小學補考制度及實施方式之說明明明明 

 

（文 / 國中小及學前教育組陳家君提供） 

為因應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免入學考試之實施，確保學生學習品質，並使學校採行更

積極之作為，教育部於今(103)年 4 月 25 日修正發布「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學生成績評量

準則」，於第 10 條第 1 項明定「學校應結合教務、學務、輔導相關處室及家長資源，確實

掌握學生學習狀況，對學習表現欠佳學生，應訂定並落實預警、輔導措施。」及第 2 項「學

生學習過程中各學習領域之成績評量結果未達及格基準者，學校應實施補救教學及相關補

救措施；其實施原則，由直轄市、縣（市）政府定之」，並函知各地方政府依憑辦理。 

 

為使各直轄市、縣(市)政府能有明確之實施依據，並使學生因缺考或學習領域未達及

格標準而補考之機制更趨完善，教育部亦於今年 5 月 20 日及 6 月 19 日召開成績評量準則

研修會議，邀集直轄市、縣(市)政府、校長組織代表、教師組織代表及家長組織代表共同

研商，並依會議決議將因缺考或學習領域未達及格標準而補考之機制納入準則內規範，因

此增列第 8 條第 4 項「學生各學期各學習領域之成績未達前項及格基準者，應予補考；其

成績依下列規定採計：一、及格者，該學習領域成績以六十分計。二、不及格者，該學習

領域成績就補考成績或原成績擇優登錄。」及第 8-1 條「學生學業成績於定期評量時，因

故不能參加全部學習領域或部分學習領域之評量，經學校核准給假者，得補行評量，其成

績以實得分數計算。」本案相關修正條文刻正循程序進行草案預告，至學生是否應予補考，

將於蒐集各方意見綜整後，依法制作業程序辦理。 

 

為確保學力品質，教育部已提供國中小學生在工具學科(國、英、數)未達基準者，接

受補救教學。此外，為使補救教學教師能有效分析學習低成就學生學習弱點，進而提升其

學習成效，透過篩選測驗之診斷報告，搭配已研發補救教學基本學習內容與教材提供教師

教學與學生學習，以確保其基本學力。 


